
律政司司长在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借调计划暨第二届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

带路行活动宣介会致辞（只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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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二日）在香港青年国际法

律人才借调计划暨第二届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带路行活动宣介会的致辞： 

 

尊敬的张副特派员（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

副特派员张长伟）、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宣介会。今天是二月二日，在

今天举行宣介会格外有意义。数字「二」在中国文化中寓意成双成对、同心协

力，而今天的宣介会充分展现出两个「二」的寓意。第一，宣介会由外交部驻

港公署和律政司双方共同合办；第二，宣介会推广两个为香港青年法律人才而

设的重要计划，分别是每年的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借调计划和第二届香港青

年国际法律人才带路行（「带路行」）活动。公署和律政司携手合作启动这两

项计划，定能相得益彰。 

 

  培育本地年轻的法律人才，尤其是在涉外法律事务方面， 一直是律政司

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二○二二年七月一日，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年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

未来，则香港有未来」，指出香港要引领青年深刻认识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变

化大势，让青年未来可以开拓未来、贡献社会。习主席特别关爱香港的年轻

人，在一封对香港中学生的回信中提出，希望香港青年学生把读万卷书与行万

里路结合起来，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

情。为此，安排香港青年赴国际组织工作和实地参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是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为有志走向国际舞台的香港青

年法律人才提供了发展平台和成长阶梯。 

 

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借调计划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多个著名的国际机构，包括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达成合作安排，让香港特区的年轻法律人员可以借调到这些国际机

构工作。过去几年，香港特区已推送多名青年法律人才亲身赴国际法律组织任

职，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使他们获益良多。 

 

  随着国际调解院的总部落户香港，今年的借调计划扩展到国际调解院。较

早前，中央政府与国际调解院互致照会，并通过香港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签

订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借调香港法律专业人员往国际调解院的安排。通过借调到

国际调解院工作，参加者可亲身了解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的运作，掌握国际争议解决的最新发展趋势，并提升在

跨境争议解决、国际协商及法律协作方面的专业能力，进一步突显香港作为国

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第二届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带路行 

 

  除了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借调计划，也让我介绍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

带路行活动。去年首届「带路行」，有 16 位本地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参访了北

京及新疆喀什两个「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城市。通过沉浸式的参访和交流活

动，参加者不单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外交、涉外法治、创新科技及历史文化等方

面的最新发展，也深入了解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宏大格局，探索「一带一

路」法律服务实践和合作机遇。回顾首届成果，参加者表示收获丰富，对国家

在国际法律事务中及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些成

果印证了「带路行」的初衷，就是让青年国际法律人才通过亲身体验，更好地

认识国家、拥抱世界，从而在国际法律舞台上贡献香港力量。 

 

  本届「带路行」的行程比去年更丰富，除了参访作为「一带一路」其中一

个重要窗口的云南地区，考察当地法治实践、跨境司法合作及边境治理经验

外，更会「走出去」，参访老挝，了解中国老挝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合

作项目，让香港青年法律人才亲身体验区域法律实务、多边合作机制，以及中

老合作的丰硕成果。 

 

  还记得去年我在「带路行」的分享会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

天的宣介会正是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踏进国际舞台的重要第一步。借调计划

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深切关怀和厚望，同时彰显「一国两制」的独特优

势。「带路行」则为香港青年法律人才提供亲身走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了解当地法律制度、拓展国际视野的宝贵机会。两项计划都让参加者以

更宏观的视角，思考法律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全球发展中的关键角色。我衷心希

望各位青年朋友把握机遇，积极报名参加这两项计划，勇敢踏出第一步，为国

家和香港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我代表律政司再次衷心感谢外交部的信任和支持。有赖双方紧密的

合作，我们得以为香港青年法律人才创造更多「走出去」的机遇。我在此鼓励

香港年轻的法律人才通过律政司网页踊跃报名，并预祝今年的香港青年国际法

律人才借调计划和第二届香港青年国际法律人才带路行活动再次顺利完成。 

 

  农历新年将至，我藉此机会祝愿各位身体健康、马到功成。谢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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